承诺书

本公司(人）承诺，参加仙游县PS-2021-6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活动所支付的4340万元人民币竞买保证金，不属于房地产开发贷款、银行理财、募集、发行债券、信托计划、资产管理计划等融资资金，涉及购地的全部资金均为本单位（人）合规自有资金。如虚假提供或隐瞒事实出具上述承诺书的，愿意承担一切违约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方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11月 日

